
集美大学航海学院 2023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实施方案 

为了保证我院本年度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顺利进行，依据

《关于做好集美大学 2023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招生

办[2023]2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复试录取原则 

坚持健康第一、公平至上、质量为先的要求，做到德智体美劳全

面衡量，择优录取，保证质量，宁缺毋滥。 

二、复试工作安排 

1. 4 月 18 日前，学院在学院网站公布复试实施办法，同时向考

生发出复试通知。 

2. 4 月 22 日至 4 月 23 日，招生办公室组织初试，具体时间另

行通知；  

3. 4 月 24 日，学院组织复试。时间另行通知； 

4. 5 月 5 日前，招生办公室公布初试成绩，学院公布复试成绩。 

5. 5 月 10 日前，学院向拟录取考生收取体检报告和《集美大学

研究生体检诚信承诺书》。 

6. 5 月 12 日前，招生办公室在招生办网站公布总成绩排名及拟

录取名单，公示 10个工作日。 

三、资格审查及审查材料 

准考证、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学历学位证书原件（应届毕业生审查

学生证），并提供硕士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应届生提

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）原件。 



四、复试内容及相关要求 

复试内容主要包括对考生学术水平的考查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

考核及体格检查等。 

1.学术水平考查 

招生复试小组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，通过面试等形式考查考

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对本学科前沿领域及最

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，并对考生进行外国语的听、说、读等能力

的测试。参考考生的申请材料，复试对其进行综合测评，判断考生是

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潜能和素质。 

2.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

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

表现、学习（工作）态度、道德品质、守法诚信表现等方面。各学院

可向考生所在单位商调其人事档案和本人现实表现等材料，全面审查

其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，也可在复试考查时组织有关职能部门、

导师等与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面谈，直接了解考生的思想品德状况。

政治思想考核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 

3.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复试成绩权重占总成绩的 50％，初

试成绩权重占总成绩的 50%，即：初试成绩（折合百分制）×初试成

绩权重+复试成绩×复试成绩权重。预计 5 月 10 日前按总成绩从高分

到低分依次排序拟录取。 

4. 未经过复试或复试不合格（低于 60分）考生不得录取。 

五、监督与纪律 



学院招生咨询电话：0592-6183421、投诉电话：0592-6181624； 

学校招生投诉举报电话：0592-6181580（纪委）、0592-6182393

（招生办），投诉邮箱：jiwei@jmu.edu.cn。 

学校、学院相关部门全程监督我院 2023 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

工作的各个环节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学院成立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、复试录取工作督查小组、

招生复试小组，全权负责博士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。本方案解释权

归属集美大学航海学院，其他未尽事宜按《关于做好集美大学 2023

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招生办[2023]2 号）执行。 

 

 

 

集美大学航海学院 

2023 年 4 月 16 日 


